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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体制改革包括很多方面，例如政企分开、主辅分离，以及发电体

制、电网体制、电力规划体制、调度交易体制改革等内容。笔者认为，当

下除了电网体制改革亟待推进之外，还需要适时考虑推进电力规划体制改

革。 

规划是政府的职能，中国目前的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心挂靠在一家能

源企业集团内，具有两重身份，既是政府的电力咨询机构，也是企业自己

的智库，这样的体制显然存在政企不分问题。 

由于人财物力为企业所有，研究中心很难摆脱企业利益的影响而真正

秉承“独立、公正、科学、开放”的宗旨进行规划研究，不仅难以保证研

究成果的质量，还妨碍社会各研究机构间的公平竞争。 

电力规划体制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。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，

本质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，不符合改革的市场化方向，更不符合进一步提

高市场化水准的要求，应及早下决心进行改革。 

提升规划的权威性和科学性，是中央 9号文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

的要求，实践证明电力规划体制不合理，这一要求是难以落实的。 

电力规划不仅具有高度的专业性，而且具有强烈的主观性。由于规划

涉及的是对未来电力发展趋势的判断，会碰到诸多不确定因素，需要人为

设置前提和边界条件，因此规划的结果可能反映的是主观的意图而非客观

的要求。规划工作者的思维方式、认识水平、价值取向等，都会对规划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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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产生深刻影响。 

企业有自身的利益，企业职工维护企业利益无可指责，“屁股指挥脑

袋”，听起来是一个笑话，实则是人类社会无法否认的事实或“客观规律”。

政企不分的体制，一方面不可能保证规划成果的科学性，另一方面则因其

自身的不合理而天然丧失权威性。中国不少特高压工程存在利用率低下问

题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划缺乏科学性。 

“没有革命的理论，就没有革命的行动”。新型电力系统是对传统电

力系统的革命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规划就是指导这一革命的理论。科学有

序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双碳目标，需要开展一系列具有战略性、前瞻性、

创新性以及可操作性的电力规划课题研究，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： 

1）电网体制改革与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关系研究；2）新型电力系统发

展路线及规划思路和原则研究；3）德国及西方其它国家提高新能源渗透率

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研究；4）交流和直流特高压工程后评估及其经验教

训总结；5）中国未来输电网格局和同步电网最佳规模和数量研究；6）区

域和省级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不同路径和模式比较研究；7）各省农村新能源

资源评估和开发利用规划研究；8）中国中东部地区可再生能源最高自给比

例研究；9）柔性直流输电在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中的地位、作用和应用规划

研究；10）西藏水电大规模开发和外送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及对社会生态环

境的影响研究；11）海上风电资源评估和充分开发对沿海各省及中部省份

的影响研究；12）能源低碳绿色转型背景下三峡水电站原供电方案评估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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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研究；13）与新型电力系统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火电装机规模、布局安

排及其退出时序研究；14）核电小型化及其区域供热前景和中长期布局研

究；15）绿氢在能源转型中的地位及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的作用研究；

16）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结构、各自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研究；17）输

配分开条件下理顺输配电价结构研究；18）各省新型电力系统不同发展阶

段的电价水平研究等。 

完成这些课题研究并对相关问题给出科学的结论，需要有客观公正的

立场并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，不建立符合市场化要求的电力规划体制和机

制，营造出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做到的。 

电力规划体制改革相对简单，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： 

一是形成竞争机制的方案。即取消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心，让所有从

事电力规划研究工作的咨询机构都处于平等地位，凡国家需要开展的全国

或大区电力发展规划编制以及重大课题研究，都由国家能源局电力主管部

门通过招标，选择一家或多家咨询机构进行，并对成果组织专家评审验收。 

二是政府直接参与规划方案。在国家能源局设立国家电力规划研究中

心或研究所（室），挑选和培养一支精干的电力规划研究队伍，除保持前述

方案一的工作模式外，也承担一些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规划研究课题，使国

家能源局能够获得更多的规划话语权。 

三是并入输电网企业方案。当输电网成为公共事业型企业，主要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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